
附件3
福清市城市公共汽电车运营服务
质量考核办法（修订草案）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公交行业监督和管理，全面提升我市公共汽电车运营服务质量，促进公共交通健康持续发展，根据《城市公共汽车和电车客运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17年第5号）、《福建省道路运输条例》、《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服务规范》（GB/T 22484-2016）等文件要求，并参照《福州市财政局 福州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印发<福州市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服务成本规制实施办法（修订）>等三个办法的通知》（榕交公〔2023〕81号）制定本办法，本办法自2024年1月1日起实施，试行期一年。

第二条 本办法实施对象是指按照《福清市城市公共汽电车年度运营服务计划》（不含城际公交）（附件1）要求提供相应运营服务的公交企业。《福清市城市公共汽电车年度运营服务计划》应兼顾市民基本出行需求与财政承受能力按照年度进行编制，确定每条公交线路的配车数、线路里程、首末班时间、发车间隔、计划趟次、驾驶员工作班数、计划运营里程等信息。
第三条 服务质量考核坚持以人为本、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制定公共汽电车运营服务质量考核指标，建立考核结果与过程监督相结合的考核机制，确保行业管理部门对公共汽电车运营企业（以下简称“公交企业”）运营服务过程公平考核、服务公正评价、结果公开透明。
第四条 考核内容以《福清市城市公共汽电车年度运营服务计划》中规定的各公交企业运营数量指标的执行情况和企业管理、安全生产管理、经营管理、服务质量和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进行的综合考核。
第二章 考核方式及组织实施机构
第五条公共汽电车运营服务质量考核采用日常考核（每季度1次，全年4次）和年度考核（每年1次）相结合，考核成绩采用百分制计分方式。
第六条日常考核。由市交通运输局组织成立日常考核组，负责公共汽电车运营服务质量的日常考核工作。日常考核组成员由具有公共交通管理经验的相关人员组成。
第七条 年度考核。由市交通运输局成立年度考核组，负责公共汽电车运营服务质量年度考核工作。年度考核组成员可由市交通运输局、市财政局等熟悉公交行业人员组成。
第八条乘客满意度考核。由各公交企业委托第三方考核机构开展公共汽电车乘客满意度调查。第三方考核机构应具备以下条件：与被考核公交企业无利害关系，与市交通运输局无行政隶属关系，能够公平公正地开展考核工作；熟悉公交行业，有社会调查经验；根据具体考核情况，独立、客观、公正地形成考核结论。
第三章 考核与评价方法
第九条 日常考核方法。日常考核指标包括数量指标和质量指标。其中，日常考核数量指标为高峰时段发车间隔完成率和日均发车间隔完成率两项指标；日常考核质量指标包括服务设施完备率、运营服务合格率、车辆整洁合格率、违规通报率等4项指标。
日常考核成绩采用百分制计分方式。日常考核各项指标评分标准与计分方法（见附件2）。
第十条 年度考核办法。年度考核共8项指标，包括：公共汽电车责任事故死亡率、公共汽电车责任事故率、投诉案件数占客运量比率、违规通报占客运量比率、交通运输保障任务执行情况、行业管理政策执行情况、计划运营里程完成率和加分项。
年度考核成绩采用百分制计分方式。年度考核各项指标评分标准与计分方法（见附件3）。
第十一条 乘客满意度考核方法。乘客满意度考核共6项指标，包括：候车时间、换乘便捷度、服务态度、出行信息服务、乘车舒适度和车内卫生环境等。
乘客满意度考核成绩采用百分比计分方式。乘客满意度考核各项指标评分标准与计分方法（见附件4）。
第十二条考核测算方法。
公交企业运营服务质量考核成绩根据日常考核成绩、年度考核成绩和乘客满意度考核成绩，分别按照50%、40%和10%的权重进行加总计算。
公交企业运营服务考核成绩=日常考核成绩×50%+年度考核成绩×40%+乘客满意度考核成绩×10%
式中：日常考核成绩取自按照附件2考核结果的平均值；年度考核成绩取自按照附件3考核的结果；乘客满意度考核成绩取自按照附件4考核的结果。
第四章考核流程
 第十三条 年度考核流程。年度考核组于考核年度次年2月底前向公交企业发出考核通知，公交企业收到考核通知10个工作日内将年度考核自评报告提交年度考核组。
1.考核自评报告包括考核指标值、指标计算过程、数据来源及相关证明材料等内容。
2.对公交企业报送材料不符合要求的，考核组应一次性告知公交企业在5个工作日内补充提供相关材料。
3.年度考核组于考核年度次年3月中旬前对报送材料符合要求的公交企业进行考核，并结合公交企业年度考核自评报告审查情况，通过检查公交企业信息管理系统和查阅相关台账等方式对数量指标和质量指标的计算过程、基础数据等进行实地查验。
4.年度考核组于考核年度次年3月底前完成年度考核工作，并按照年度考核评分标准与计分方法，计算年度考核成绩。
第十四条 日常考核流程。
考核组根据日常考核频次及时间间隔等考核要求，随机选择考核时间，以公交企业为单位并结合公众对各公交企业线路投诉建议及线路总体布局情况，抽取各公交企业部分线路开展考核工作，其中数量指标日常考核每次抽取各公交企业线路总数的50%；质量指标日常考核每次抽取公交企业线路总数的5%。
1.数量指标日常考核流程。日常考核组利用卫星定位平台生成的日运营报表，随机抽取7天，记录每天的高峰时段发车间隔完成率和日均发车间隔完成率两项，测算每条线路日常考核成绩。所有被考核线路平均考核成绩为公交企业当次日常考核数量指标成绩。
2.质量指标日常考核流程。日常考核组从每条被考核线路中抽取2-3辆公交车进行随车检查，对服务设施完备率、运营服务合格率、车辆整洁合格率等指标进行考核，并根据各项考核指标权重和抽取的车辆数，测算每条线路的日常考核质量指标考核成绩。所有被考核线路平均考核成绩为公交企业当次日常考核质量指标成绩。
第十五条 乘客满意度考核流程。第三方考核机构以公交企业为单位，每年开展1次公共汽电车乘客满意度考核，得出不同公交企业的乘客满意度考核成绩，并出具乘客满意度考核报告。
第十六条 考核结果公示
1.市交通运输局应自公共汽电车运营服务质量考核综合评价成绩确定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在其官方网站上予以公示，公示期为7个工作日。综合评价成绩同时抄送市财政局和相关企业主管部门。
2.公交企业对考核结果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考核结果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市交通运输局申请按照本办法有关规定重新考核。是否重新考核由市交通运输局征求其他考核单位意见后决定。决定不予重新考核的，市交通运输局应当书面告知公交企业。
第五章 考核结果应用
第十七条 公交企业运营服务质量考核成绩通过公交企业服务质量考核绩效与公交企业实发财政补贴挂钩。考核绩效的核定按照《福清市城市公共汽电车运营财政补贴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公共汽电车运营服务质量指标考核采集的相关数据作为按照《福清市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服务成本规制实施办法》核定公交企业运营成本的依据。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十九条 考核人员在考核工作中弄虚作假、严重失职、利用职权谋取利益或者侵犯公交企业合法权益的，由所在单位依法依规处理。
第二十条 公交企业在考核过程中弄虚作假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责任人责任。
第二十一条 第三方考核机构在调查过程中弄虚作假的，应解除委托合同，并根据合同约定及相关规定依法追究第三方考核机构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公交企业应建立以路单、卫星定位数据等为基础的线路运营统计制度，全面记录每条线路运行的车辆、里程、班次、客流量、营收等数据并完整保存。
第二十三条 公交企业应当按照行业管理部门要求建立与运营服务质量考核相关基础数据采集相适应的信息化管理平台，并与管理部门指定的公共监管平台对接，实现数据互联互通。
第二十四条市交通运输局可以根据公交运营服务的有关要求，适时修改数量考核和质量考核指标，在年末公布下一年度的标准。
	附件（1）
福清市城市公共汽电车（）年度运营服务计划（工作日）


	序号
	线路编号
	线路类型
	配车数
	起止站点
	线路里程
（公里）
	首末班时间
	高峰
	平峰
	日均发车间隔（分钟）
	总工作时长（小时）
	驾驶员工作班总数
	计划载客
里程（KM）
	计划运营里程（KM）
	运营里程与载客里程比例
	运营天数
	所
属
企
业
	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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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车间隔（分钟）
	出车数
	计划趟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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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车间隔（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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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1、该表由市交通运输局负责，市财政局参与，并征求公交企业意见，自补贴年度上年12月底以前完成并下发公交企业执行。
2、财政补贴范围内的公交线路应按照该表进行整体运营设计。
3、运营计划以公交企业为单位，每条线路按照工作日、节假日的分类标准设计二套运营计划，确定每种参数指标。


福清市城市公共汽电车（）年度运营服务计划（节假日）
	序号
	线路编号
	线路类型
	配车数（辆）
	起止站点
	线路里程（公里）
	首末班时间
	日均发车间隔（分钟）
	出车数（辆）
	计划趟次
	每趟运营时长（小时）
	载客工作时长（小时）
	总工作时长（小时）
	驾驶员工作班总数
	计划载客里程（KM）
	计划运营里程（KM）
	运营里程与载客里程比例
	运营天数
	所属企业
	票价（元）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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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运营服务质量日常考核评分标准及计分方法
	考核 内 容
	指标名称
	考核标准
	评分标准
	指标
得分

	日常考核质量指标（满分50分）
	服务设施完备率（此项总分15分）
	车门开关灵活（1分），设有防止夹伤乘客的胶条或缓冲装置（1分）
	车门开关失控的扣1分，未设置缓冲装置的扣1分
	

	
	
	车窗玻璃无缺损，闭合严密，不漏水（1分）
	车窗玻璃发现损坏的扣1分
	

	
	
	地板、盖板、踏步、内侧维护板完好（1分），顶窗完好、不漏水（1分）
	地板、盖板等各类盖板出现缺失和严重破损的扣1分；顶窗出现损坏或者漏水的扣1分
	

	
	
	座椅齐全牢固（1分），扶手杆、立柱齐全牢固（1分）
	座椅靠背不全、松动的扣1分，扶手立柱不全的扣1分
	

	
	
	投币机（1分）、读卡机（1分）、报站器（1分）、监视器（1分）完好有效
	投币机、读卡机、报站器、监视器不能正常使用的每项扣1分
	

	
	
	线路走向图、乘坐规则、服务监督电话等信息完整、准确（1.5分）
	线路走向图、乘坐规则、服务监督电话缺失或信息不完整的扣1.5分
	

	
	
	安全锤、灭火器齐全有效（1分）
	缺少安全锤、灭火器的扣1分
	

	
	
	企业名称、车辆编号、线路编号及线路票价信息在规定位置（0.5分）
	企业名称、车辆编号、线路编号缺少的扣0.5分
	

	
	
	“老幼病残孕”专座有明确标识（0.5分）
	缺少“老幼病残孕”专座标识的扣0.5分
	

	
	
	禁烟、禁食、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上车标志齐全醒目（0.5分）
	禁烟、禁食、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上车标志缺少的扣0.5分
	

	
	运营服务合格率（此项总分15分）
	持证上岗，着装统一、仪表整洁（1分）
	司乘人员未持证上岗、着装不规范的扣1分
	

	
	
	文明用语，解答询问（1分）
	用语不文明，对乘客询问不解答的扣1分
	

	
	
	主动照顾老幼病残孕等特殊人群（1分）
	未提醒照顾老幼病残孕等特殊人群的扣1分
	

	
	
	按照规定开启空调（1分）
	未按照规定开启空调的扣1分
	

	
	
	按照规定线路和站点运营，无擅自改道行驶、越站甩客（3分）
	未按照规定线路和站点运营，出现擅自改道行驶、越站甩客的每处扣1.5分，最高扣3分
	

	
	
	车辆进站停靠规范（2分）
	未按照进站停靠，出现抢道、翘头并尾、双排并停的现象扣2分
	

	
	
	出站关门起步（1分）
	出现未关门起步的扣1分
	

	
	
	驾驶员工作时无吸烟、使用手机、聊天等现象（2分）
	驾驶员工作时发生吸烟、使用手机、聊天中一项的扣1分，最高扣2分
	

	
	
	斑马线文明礼让（1.5分）
	斑马线不礼让行人的扣1.5分
	

	
	
	车辆行驶无超速、违规超车、抢道行为（1.5分）
	车辆行驶中出行超速、违规超车、抢道行为的扣1.5分
	

	
	车辆整洁合格率（此项总分10分）
	车身外表整洁完好，无损坏、无污迹、尘土（2分）
	车身外表破损、有污渍的每处扣1分，最高扣2分
	

	
	
	头灯、尾灯、方向灯齐全有效（2分）
	头灯、尾灯、方向灯出现故障的每处扣1分，最高扣2分
	

	
	
	车厢内清洁，无尘土，无积水，无杂物（1.5分）
	车厢内发现垃圾、尘土、积水等情况的每处扣0.25分，最高扣1.5分
	

	
	
	座椅、扶手无尘土、无污水、无杂物（1.5分）
	座椅、扶手现垃圾、尘土、积水等情况每处扣0.25分，最高扣1.5分
	

	
	
	车窗清洁明亮，车厢内壁无污垢（1.5分）
	车窗、车厢内壁有污垢的每处扣0.25分，最高扣1.5分
	

	
	
	车内广告发布规范，广告设施牢固、画面整洁（1.5分）
	广告画面松脱破损的，每处扣0.5分，最高扣1.5分
	

	
	违规通报率（此项10分）
	公交企业正常运营服务，无不文明行车、违规等现象被行业主管部门通报（10分）
	日常质量考核抽取的公交线路在考核期内不文明行车、违规现象等内容被行业主管部门通报且核实无误的每起扣1分，最高扣10分
	

	
	质量指标成绩
	

	日常考核数量指标（满分50分）
	高峰时段发车间隔完成率（30分） 
	日常考核高峰时段发车间隔达到核定标准110%以内（节假日和定时线路不考核）
	日常考核高峰时段发车间隔高于核定标准110%一个百分点扣3分，扣完为止
	

	
	日均发车间隔完成率（20分）
	日常考核日均发车间隔达到核定标准105%以内（节假日和定时线路仅考核该项目）
	日常考核日均发车间隔高于核定标准105%一个百分点扣2分，扣完为止（节假日和定时线路调整为50分，每一个百分点分别扣2分）
	

	
	数量指标成绩
	

	日常考核成绩
	


其中：

（1）指标说明;

日常考核高峰时段发车间隔完成率：

是指考核年度公交企业按照《福清市城市公共汽电车年度运营服务计划》在高峰时段的发车间隔情况。计算公式为：

日常考核高峰时段发车间隔完成率=（高峰时段抽查线路实际发车间隔/高峰时段抽查线路计划发车间隔）×100%

日常考核日均发车间隔完成率：

是指考核年度公交企业按照《福清市城市公共汽电车年度运营服务计划》在全天发车间隔情况。计算公式为：

日常考核日均发车间隔完成率=（抽查线路日均实际发车间隔/抽查线路计划日均发车间隔）×100%

（2）日常考核质量指标成绩计算公式如下：

日常考核质量指标成绩=∑（日常考核质量指标成绩）/调查线路总数

日常考核质量指标成绩统计表见下表：

	公交线路编号
	日常考核质量                 指标成绩
	被抽查车
辆编号

	1
	
	

	2
	
	

	3
	
	

	…
	
	

	合计
	
	


（3）日常考核数量指标成绩计算公式如下：

日常考核数量指标成绩=∑（日常考核数量指标成绩）/调查线路总数

日常考核数量指标成绩统计表见下表：

	公交线路编号
	日常考核数量指标成绩

	1
	

	2
	

	3
	

	…
	

	合计
	


（4）日常考核成绩计算公式如下：

日常考核成绩=日常考核数量指标成绩+日常考核质量指标成绩

（5）日常考核平均成绩计算公式如下：

 日常考核成绩=∑（日常考核成绩）/12

附件（3）
运营服务质量年度考核评分标准及计分方法

	指标名称
	考核标准
	得分标准
	考核得分

	1.公共汽电车责任事故死亡率（15分）
	公共汽电车责任事故（同责及以上事故）死亡率不高于0.02人/百万公里。
	公共汽电车责任事故死亡率在0.02（不含0.02）以下得15分，0.02-0.03（不含0.03）人/百万公里之间扣2.5分，0.03-0.04（不含0.04）人/百万公里之间扣5分，0.04-0.05（不含0.05）人/百万公里之间扣10分，高于0.05人/百万公里（含0.05）扣15分；公共汽电车责任事故死亡率在0.01以下（不含0.01）加2.5分。
发生较大（3人以上死亡或者10人以上重伤或者1000万以上事故损失）同等责任以上事故的，年度考核成绩为0分。
	

	2.公共汽电车责任事故率（15分）
	公共汽电车责任事故率（人员受伤赔偿5000元以上或者车辆损失费1万元以上的主责事故）不高于0.5次/百万公里
	公共汽电车责任事故率不高于0.5次/百万公里的得10分，每百万公里事故次数高于0.5次的每高0.01次扣1分，扣完为止
	

	3.投诉案件数占客运量比率（10分）
	考核年内公交企业在12345和12328服务投诉热线的公共交通有效服务类投诉案件（含服务类和等车难投诉）数量占客运量比率低于2次/百万人次
	投诉次数与客运量比率低于2次/百万人次的得10分，高于2次/百万人次的，每高0.1次/百万人次扣1分，扣完为止
	

	4.违规通报占客运量比率（15分）
	公交企业正常运营服务，不文明行车等违规现象被行业主管部门通报次数占客运量比率低于2次/百万人次
	违规通报占客运量比率低于2次/百万人次的得15分，高于2次/百万人次的，每高0.1次/百万人次扣1分，扣完为止
	

	5.交通运输保障任务完成情况（10分）
	按照各种活动的交通运输保障方案，完成交通运输保障工作
	未按照要求开展运输保障工作的，被行业部门下发通报、整改和约谈的出现一次扣1分 ，扣完为止
	

	6. 行业管理要求执行情况（15分）
	按照行业管理要求落实具体工作
	未按照行业管理要求执行被行业部门下发通报、整改和约谈的，出现一次扣3分，扣完为止
	

	7.计划运营里程完成率（20分）
	计划运营里程完成率达到90%以上，且不超过计划值
	计划运营里程完成率每低于90%一个百分点扣2分，扣完为止
	

	8.加分项
	获得市级以上荣誉称号
	获国家级荣誉称号的,加1分；获省级荣誉称号的，加0.5分；获市级荣誉称号的，加0.2分。同一荣誉称号不重复加分，本项加分最高不得超过2.5分
	

	年度考核成绩
	


其中：计划运营里程完成率
 是指考核年度公交企业按照《福清市城市公共汽电车年度运营服务计划》运营完成的运营里程占计划运营里程的比率。计算公式为：  
年度考核计划运营里程完成率=（实际完成运营里程/计划运营里程）×100%=∑（每条线路实际发车车次×线路长度×运营里程与载客里程比例）/∑（每条线路的计划发车车次×线路长度×运营里程与载客里程比例）×100%
附件（4）
1.乘客满意度问卷及评分标准
	序号
	  满意度
考核内容
	非常满意
（10）
	满意
（8）
	基本满意（6）
	不满意（0）

	1
	候车时间
	
	
	
	

	2
	换乘便捷度
	
	
	
	

	3
	服务态度
	
	
	
	

	4
	出行信息服务
	
	
	
	

	5
	乘车舒适度
	
	
	
	

	6
	车内卫生环境
	
	
	
	

	其他意见和建议：


	线路编号：
	调查日期：
	天气：
	调查人：

	备注
	请用划“√”的形式，填写表格。


其中：①乘客满意度考核以公交企业为单位，需明确每份考核问卷所考核的公交线路。
②每项乘客满意度考核内容分为非常满意、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四个等级。评分标准分别为：非常满意为10分、满意为8-9分、基本满意为5-7分，不满意为0-4分。
2.乘客满意度考核计分表
	序号
	    满意度
考核内容
	权重（%）
	问卷  成绩
	考核  结果

	1
	候车时间
	20
	
	

	2
	换乘便捷度
	10
	
	

	3
	服务态度
	20
	
	

	4
	出行信息服务
	10
	
	

	5
	乘车舒适度
	20
	
	

	6
	车内卫生环境
	20
	
	

	合计
	


注：乘客满意度各项考核内容的问卷成绩取每项考核内容评分标准分值，考核结果为各项考核内容问卷成绩与权重的乘积之和。乘客满意度考核结果=考核结果/10×100%。
3.乘客满意度考核成绩统计表
	乘客满意度        考核问卷编号
	乘客满意度   考核结果
	乘客满意度   考核成绩

	1
	
	

	2
	
	

	…
	
	

	合计
	
	


注：乘客满意度考核结果取有效问卷的平均值，当乘客满意度考核结果达到85%及以上时，乘客满意度考核成绩为100分；低于85%每1个百分点，乘客满意度考核得分减2分，以此类推



